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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安龙行复决字〔2022〕17 号

申请人：河南春江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地址：龙安区善应镇冯家洞村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** 职务：总经理

被申请人：龙安区自然资源局

法定代表人：常** 职务：局长

申请人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请

求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（龙

自然资监[2022]5 号）。本机关依法受理后，向被申请人送达了复

议案件受理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。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

内提交了答复书及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，本案现已

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下发的行政

处罚决定书（龙自然资监〔2022〕5 号）。

申请人称：

一、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。

1，申请人是 2017 年龙安区招商引资的项目，项目选址占地

72 亩是政府指定的工矿建设用地，有龙安区各级政府的证明证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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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明确告知申请人选址用地符合善应镇总体规划，申请人是经批

准后才进行的建设，事先根本不知道政府指定的 72 亩建设用地中

包括有农耕地。

2，案涉电厂房是在 2020 年开始建设，2021 年 8 月 20 日前主

体工程已经完工，施工期间没有任何部门告知存在非法占地的情

况。

二、被申请人行政处罚依据错误。

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处罚是依据《土地管理法》第七十七条进

行的处罚，按照每平方米 1000 元的标准对申请人进行的处罚，该

处罚适用的是2021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，

申请人案涉电厂房 2020 年开始建设，2021 年 8 月 20 日前主体工

程已经完工，仅有安装设备未完成，建设时间发生在 2021 年 9 月

1 日前，适用该处罚标准是错误的。

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七条“实施行政处罚，适用违法

行为发生时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。但是，作出行政处罚决

定时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已被修改或者废止，且新的规定处罚较

轻或者不认为是违法的，适用新的规定。”的规定，即使申请人

构成违法，也应该适用违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

定，即适用 2014 年修订的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认定事实不清，法律适用错误，申请人特提

起复议申请，要求撤销被申请人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

2019 年 9 月 2 日，复议申请人因在该地违法占地，被申请人

立案查处。2019 年 10 月 12 日被申请人依法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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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(龙自然资监〔2019〕30 号)，对当事人处以限 15 日内拆除在非

法占用的 2038.38 平方米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

地原状、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农用地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、

罚款 176632.45 元的处罚。申请人只履行了罚款处罚。之后因申

请人扩占土地，我局于 2021 年 11 月对扩占部分进行了立案查处。

2021 年 11 月，申请人因违法占地、违法采矿行为被省自然资源督

察办公室挂牌督办，期间省、市、区的政府、纪委等部门的领导

多次现场督导。

申请人未依法办理过用地手续就进行占用，其所占土地全部

违法占用，以不知所占土地包括农用地为由主张认定事实错误不

当。在未依法办理用地手续的情况下，占用任何土地(包括农用地、

建设用地、未利用地)用于非农业用途都是违法。

二、适用法律正确

申请人占用土地行为始于 2021 年 9 月 1 日之前，在 2021 年 9

月日后仍继续占用土地。非法占用土地的违法行为，在未恢复原

状之前属于继续状态。(最高人民法院在征求全国人大法工委意见

后作出的《关于如何计算土地违法行为追诉时效的答复》[(1997)]

法行字第 26 号)对此已明确。)申请人的违法占地行为不仅违反了

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(2014 年 7 月 29 日修正版)，同时也违反

了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。尽管行政处罚法规定了从旧兼从轻

的法律适用原则，但适用前提是:违法行为发生时处于旧法施行期

间，发生的期间指开始至结束这一段时间，而申请人的违法占地

行为继续于旧法和新法施行期间，不具备适用从旧兼从轻条件。

故申请人依据现行的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进行了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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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答复人作出的《行政决定书》事实清楚，适用法

律正确、处罚适当。请依法维持《行政决定书》。

本机关经审理查明：

申请人系龙安区2017年招商引资企业，经安阳县善应镇政府、

龙安区自然资源局、龙安区政府同意，选址在龙安区善应镇冯家

洞村村北。申请人 2019 年至 2021 年陆续扩建厂房，其中 2019 年

9 月违法占地行为已经龙安区自然资源局立案处罚，2021 年 8 月

份扩建的厂房主体已完工。2021 年 11 月 4 日，被申请人依据上级

交办事项，对申请人扩建厂房用地情况进行核查，经履行立案、

调查、告知、送达等法定程序，认定申请人违法占用耕地 958.11

平方米建设机房，2022 年 4 月 22 日，被申请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五十九条、第七十七条及 2021 年 9 月 1 实施

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七的规定，对

申请人处以 1、责令河南春江碧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十五日内将

非法占用的土地 958.11 平方米退还给原土地所有者；2、限河南

春江碧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5 日内拆除在非法占用的 958.11 平

方米农用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，恢复土地原状(拆除范围:

机房面积 958.11 平方米)；3、对河南春江碧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处以非法占用 958.11 平方米耕地(基本农田)处以每平方米 1000

元罚款，计 958110 元罚款的处罚。申请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

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

1、行政复议申请书

2、行政处罚决定书

3、安阳县善应镇人民政府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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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龙安区政府情况说明

5、龙安区自然资源局情况说明

6、龙安区自然资源局行政复议答复书

7、龙安区自然资源局行政处罚卷宗

本机关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七条规定：“实施行

政处罚，适用违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。但是，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已被修改或者废止，且

新的规定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违法的，适用新的规定”。

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

会纪要》（法〔2004〕96 号）的规定，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发生在

新法施行以前，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在新法施行以后，法院审查具

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，实体问题适用旧法规定，程序问题适用

新法规定，但下列情形除外：（一）法律、法规或规章另有规定

的；（二）适用新法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的；

（三）按照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应当适用新法的实体规定的。

本案中，被申请人依据法定程序，对申请人的违法占地行为

进行了立案、调查、告知送达程序，询问笔录、土地勘测定界技

术报告书、现场勘测笔录、地类鉴定表等证据相互印证，认定事

实清楚。但申请人违法占用耕地建设厂房，发生在 2021 年 9 月 1

日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实施之前，在新、旧法均认为申请人

占用耕地建设厂房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的情况下，应当选择适用

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的法律进行处理，即适用

2014 年 7 月 29 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二次

修订实施的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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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被申请人下达的龙自然资监[2022]5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

认定事实清楚，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依据错误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第 2 目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，

决定如下：

1、撤销龙安区自然资源局作出的龙自然资监[2022]5 号行政

处罚决定书；

2、责令龙安区自然资源局在本决定生效后 30 日内重新作出

行政行为。
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

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2 年 5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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